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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工业大麻行业对于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来说是全新的领域，目前公司尚无相关技术及人员储备；工业大麻是特殊管制领

域，法规和政策监管变化、市场和外部宏观环境变化以及公司自身经营管理等因

素会带来不确定性风险；工业大麻市场行情、竞争格局及工业大麻种植、加工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工业大麻种植容易受病虫害防治、管理技术及恶劣气候、自然

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也会给未来带来各类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公司的全资间接持股的孙公司青岛大通佳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通佳合”）与云南汇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业投资”）、

佘义晗及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近日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大通佳

合收购汇业投资与佘义晗持有的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1%股权。云南浩南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晋宁县公安局关于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大麻

花叶加工的批复》，该批复文件及批复内容在本协议签署之时及签署之后均持续

合法有效。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签署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按公司相关规章制

度的要求，履行了内部审批程序。 

3、本次交易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会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1：云南汇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云南汇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3162107844 

法定代表人： 叶仁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设立时间： 2014-10-29 

注册资本： 8188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出口加工区 A5-1 号地块云南紫云青鸟

国际珠宝加工贸易基地(加工基地)1幢 2层厂房 205号 

主营业务 项目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科技研发及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对方 2：佘义晗，身份证号：53010319920511****，住址：云南省昆明

市西山区滇池路银海山水涧，就职单位：云南金灿黄金制品有限公司。 

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3、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公司名称： 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323083509B 

法定代表人： 王爱民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设立时间： 2014-12-03 

注册资本： 2689万人民币 

股东情况 云南汇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0%，佘义晗持股 10%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经开区出口加工区 A5-1 号地块云南紫云青鸟国

际珠宝加工贸易基地 1幢 2层厂房 203 号 

主营业务 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生物工程技术项目承包、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生物科技项目投资及其项目管理;国内贸

易、物资供销;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29617551-c3301123591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日 

2019 年 3

月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日 

2019年 3月 

货 币 资

金 

7,039.72 5,138.97 其他应付

款 

43,000 43,000 

应付工资 1,000 1,000 

应 收 账

款 

- - 负债合计 44,000 44,000 

未分配利

润 

-36,960.28 -38,861.03 

资 产 总

计 

7,039.72 5,138.97 负债及所

有者权益

总计 

7,039.72 5,138.97 

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未取得营业收入，只是产生管理费用

7,603.00 元，2018年亏损 7,603.00 元。 

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

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根据框架协议约定，本次收购及变更的正式协议签署及工商登记手续完成前，

标的公司任何形式的或有债务、潜在法律、赔偿责任/补偿义务等问题及损失均

由汇业投资及佘义晗共同承担，与大通佳合或大通佳合关联方无涉；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完成后，各方将就公司资产、债权债务处置、外部纠纷进行合理、妥善的

处置，重新规范运营。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青岛大通佳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1：云南汇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2：佘义晗     身份证号：53010319920511**** 



丙方：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是公司的全资间接持股的孙公司。乙方是丙方股东。丙方是在云南昆明

市注册、从事生物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的生物科技公司，拥有《晋宁县公安局关

于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大麻花叶加工的批复》，该批复文件及批复内

容在本协议签署之时及签署之后均持续合法有效。 

乙方和丙方分别且连带向甲方做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下： 

丙方无任何负债（包括或有负债）和法律诉讼（包括潜在诉讼或权利主张），

否则因此导致的全部损失及赔偿由乙方共同承担。 

经友好协商，各方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1、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收购乙方持有的部分丙方股权；收购完

成后，甲方持有丙方 71%股权（总收购价格为 1元或法律允许的最低价格），乙

方一持有丙方 29%股权，乙方二不再持有丙方任何股权。 

2、上述收购及变更的正式协议签署及工商登记手续完成前，丙方任何形式

的或有债务、潜在法律、赔偿责任/补偿义务等问题及损失均由乙方共同承担，

与甲方或甲方关联方无涉；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完成后，各方将就公司资产、债权

债务处置、外部纠纷进行合理、妥善的处置，重新规范运营。 

尚未确定此次收购股权是否涉及过渡期安排，公司将根据未来协议签署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安排 

此次收购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

交易，不会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收购资产后公司可以做到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 

本次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

其他安排。 

六、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结合公司在区块链技术领域的积累，尝试为公司未来发展提前布

局。公司目前在工业大麻领域尚无相关专业人员和技术储备，本次收购短期内不

会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大通佳合与云南汇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佘义晗及云南浩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9日 

 


